   2011      年度党员公开承诺书
	党员姓名
	史洪杰 
	性 别
	男 
	出生年月
	1975.2
	民族
	 汉

	职务或职业
	小学教师
	入党时间
	2000.7
	文化程度
	大专

	所在党支部
	天宁区浦小党支部

	公开承诺

事项及

完成时限
	作为一名共产党员，我郑重承诺：

1、 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和有关廉政规定，不断加强党的修养和廉洁自律意识，做到严于律己，永葆时代先进性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，虚心听取领导、群众意见，自觉接受监督。

2、坚持以人为本，尊重学生的人格，平等、公正地评价和对待每一位学生，不讽刺、挖苦、歧视学生，不使用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式教育学生；坚持礼貌待人，尊重家长，对家长的来访热情接待，善于沟通。

3、坚持敬业爱岗，教书育人，认真备课、上课，做到所教班级的学生身体素质有持续提高；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，上课不迟到、早退或拖堂，不随意调课。团结协作，认真带好校田径队刻苦训练，关爱运动员，争取在区运动会上的成绩排名稳中有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名）史洪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3 月 18日

	党支部

审定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    月    日 


